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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述

接下來，如果順利進⼊與機關協議階段，準備確認協議書的話，可以參閱「國家賠償協議書」。

註腳

誰會需要這個請求書呢？
當發⽣以下兩種情況時，受到損害的⼈⺠，如果決定先依國家賠償法的規定請求國家賠償的話，
就會需要向國家賠償法規定的賠償義務機關[1]，提出國家賠償請求書[2]：

⼀、

公務員執⾏職務⾏使公權⼒或消極不去執⾏職務，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⼈⺠的⾃由或權利，導致
⼈⺠受到損害[3]；

（⼀）

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有⽋缺，因此⼈⺠的⽣命、⾝體、⼈⾝⾃由、財產受到損害[4]。（⼆）

國家賠償請求書的內容
國家賠償的請求，應該以書⾯⽅式提出，內容⼤致上包括：請求權⼈的個⼈資料，請求賠償的事
實、理由及證據，請求賠償的具體⾦額或是回復原狀的具體⽅式等[5]。

⼆、

請求書的來源
國家賠償請求書，來⾃法務部（2018），《國家賠償請求書》，下載Word檔(.docx)請點我，PDF
檔(.pdf)請點我。

三、

   國家賠償法第9條：「
I 依第⼆條第⼆項請求損害賠償者，以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。
II 依第三條第⼀項請求損害賠償者，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；依第三條第
⼆項請求損害賠償者，以委託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。
III 前⼆項賠償義務機關經裁撤或改組者，以承受其業務之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。無承受其業務之
機關者，以其上級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。
IV 不能依前三項確定賠償義務機關，或於賠償義務機關有爭議時，得請求其上級機關確定之。其
上級機關⾃被請求之⽇起逾⼆⼗⽇不為確定者，得逕以該上級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。」

[1]

   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：「依本法請求損害賠償時，應先以書⾯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。」[2]
  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：「公務員於執⾏職務⾏使公權⼒時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⼈⺠⾃由或[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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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本提供者及法律百科提供範本於法律百科網站上，任何⼈如果因參考或使⽤此範本⽽涉及法律爭議
或遭受任何損害，範本提供者與法律百科不負任何保證責任。如果您對於此範本、相關說明或本法律
責任聲明有任何疑問，請務必洽詢專業律師意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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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者，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公務員怠於執⾏職務，致⼈⺠⾃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。」
   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：「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⽋缺，致⼈⺠⽣命、⾝體、⼈⾝⾃由或財產

受損害者，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」
[4]

   國家賠償法施⾏細則第17條：「
I 損害賠償之請求，應以書⾯載明左列各款事項，由請求權⼈或代理⼈簽名或蓋章，提出於賠償義
務機關。
⼀、請求權⼈之姓名、性別、出⽣年⽉⽇、出⽣地、⾝分證統⼀編號、職    業、住所或居所。請求
權⼈為法⼈或其他團體者，其名稱、主事務所    或主營業所及代表⼈之姓名、性別、住所或居所。
⼆、有代理⼈者，其姓名、性別、出⽣年⽉⽇、出⽣地、⾝分證統⼀編號、職業、住所或居所。
三、請求賠償之事實、理由及證據。
四、請求損害賠償之⾦額或回復原狀之內容。
五、賠償義務機關。
六、年、⽉、⽇。
II 損害賠償之請求，不合前項所定程式者，賠償義務機關應即通知請求權⼈或其代理⼈於相當期間
內補正。」

[5]

蘇宏杰（2020），《國家賠償的整個程序如何進⾏？──（⼀）可以請求賠償的項⽬、向哪⼀個
機關、在多久的期限內請求國家賠償？》。

⼀、

蘇宏杰（2020），《國家賠償的整個程序如何進⾏？──（⼆）該依照國家賠償法本⾝程序還是
⾏政訴訟程序？程序會怎麼進⾏？》。

⼆、

蘇宏杰（2020），《什麼情況下會成⽴國家賠償責任？第⼀種：公務員不法的侵害》。三、

蘇宏杰（2020），《什麼情況下會成⽴國家賠償責任？第⼆種：公共設施的瑕疵》。四、

⿈蓮瑛、蘇庭萱（2020），《賠償與補償有什麼不同？——從國家責任談起》。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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